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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相結合，滋生重大刑事案件，惡化治安，嚴重損及公益。鑒於煙

毒對國計民生所造成之戕害，立法者自得採取必要手段，於抽象危險階

段即以刑罰規範，對施用毒品者之人身自由為適當限制。八十一年七月

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對於施用毒品

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修正

公布之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四款規定，非法施打

吸用麻醉藥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雖以

所施用之毒品屬煙毒或麻醉藥品為其規範對象，未按行為人是否業已

成癮為類型化之區分，就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未盡顧及，但究其目

的，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用，補偏救弊，導

正社會於頹廢，與首揭意旨尚屬相符，於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規定

並無牴觸。茲肅清煙毒條例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為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前開第九條第一項改列為第十條；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於八十八

年六月二日修正為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將前開第十三條之一之規定一併

改列於該防制條例第十條。復於第二十條按毒品之危害性加以分級，

並就施用毒品為初犯、再犯或三犯以上，區分為不同之行為型態而予不

同之法律效果，並施予勒戒、戒治、保護管束等保安處分措施；對於初

犯及再犯經勒戒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改採除刑不除罪，已更能符

合首揭意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款規定：「判決確定尚未執行

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對依前開肅清煙毒條例及麻醉

藥品管理條例判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人排除前開防制條例第二

十條以保安處分替代刑罰規定之適用，此固與刑法第二條第三項無乖

離之處，惟為深化新制所揭櫫之刑事政策，允宜檢討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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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所謂「業務上之違法行為」係指醫師於醫療

業務，依專業知識，客觀上得理解不為法令許可之行為，此既限於執行

醫療業務相關之行為而違背法令之規定，並非泛指醫師之一切違法行

為，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

行為雖未達違法之程度，但有悖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

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行為。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

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

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並

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

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首揭規定就醫師違背職業上應遵守之行為規

範，授權主管機關得於前開法定行政罰範圍內，斟酌醫師醫療業務上違

法或不正當行為之於醫療安全、國民健康及全民健康保險對象暨財務

制度之危害程度，而為如何懲處之決定，係為維護醫師之職業倫理，維

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

違。

【解釋理由書】

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而依法應受懲戒處分

者，對於該處分之構成要件，立法者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

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

之規定者，茍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能預見其何種作為或

不作為構成義務之違反及所應受之懲戒，並可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

不得謂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相違（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參照）。

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醫

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

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所謂「業務上之違法行為」，係指醫師於醫療

業務，依專業知識，客觀上得理解不為法令許可之行為，此既限於執行

醫療業務相關之行為而違背法令之規定，並非泛指醫師之一切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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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

行為雖未達違法之程度，但有悖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

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行為，尤以涉及醫德者為然。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

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

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

加以認定及判斷，最後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

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醫師法第二十五條已於

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該條除同法第二十八條之四所列舉具體

違規事實，授權由主管機關直接依情節輕重處以罰鍰、限制執業範圍、

停業、廢止其執業執照或醫師證書外，就屬醫學倫理層次之業務上違

法或不正當行為分列四款例示，仍於第五款以概括條款規定：「前四款

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並將修正前法律

授權訂定醫師懲戒辦法所規定之各種懲戒處分具體明定於醫師法第二

十五條之一。至於懲戒程序之發動，則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良以不正當行為無從詳予規範，確有必要由專業團體或主管機關於

個案判斷是否移送懲戒。

醫師於醫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事項，提供病患或被保險人醫療

保健及其他相關服務，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將危害醫療安全、國民

健康，若同時因其個人謀取健康保險之不當醫療費用，則將侵蝕全民健

康保險財務，致影響全民保費負擔，危及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健全發

展。醫師法首揭規定修正前，就醫師違背職業上應遵守之行為，授權主

管機關視違法或不正當行為之危害程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決定其懲處，乃為維護醫師職業倫理，促進

國民健康、提昇醫療服務品質，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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